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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李宗翰

電話：04-7273173#312

電子信箱：j12807h3308@chc.edu.tw

受文者：洛津國小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1022824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研習計畫（電子檔，共1份） (022824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本府辦理本縣111年度「運用虛擬實境（Virtual 

Reality）/擴增實境（AugmentedReality）於特殊教育現

場教學」研習，請各校惠予出席人員公假登記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彰化縣111年度「運用虛擬實境(Virtual Reality）/

擴增實境(Augmented Reality)於特殊教育現場教學」研習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因應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輔助科技應用課程

目標，特教教師學習應用輔助科技，以應用虛擬實境

(Virtual Reality)/擴增實境(Augmented Reality)的技術

及設備於資源班的現場教學，藉以增進身心障礙學生的社

會技巧，建立教學應用的模式，提高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動

機，以具備辨識、表達與處理正負向情緒的能力，促進身

心健全發展，爰辦理旨揭研習。

三、研習地點及時間：111年7月0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

4時30分於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411會議室（地址：彰化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10002226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6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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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市泰和路2段145巷1號）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縣設有身心障礙類資源班之國民小學特教教

師；另經甄選錄取試辦計畫學校每校至少派1名特教教師參

加，並鼓勵校內資訊組長一同參與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1年7月1日止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

（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e3gX3K）報名，報名人數額滿

即關閉報名系統。

六、核發時數：本研習結束請填寫線上回饋單，全程參與之教

師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。

七、檢附研習計畫1份。

正本：中山國小、民生國小、平和國小、南郭國小、南興國小、東芳國小、泰和國小、

聯興國小、大竹國小、忠孝國小、大成國小、信義國中小(國小)、芬園國小、花

壇國小、華南國小、三春國小、白沙國小、和美國小、和東國小、新庄國小、培

英國小、和仁國小、線西國小、曉陽國小、新港國小、伸東國小、大同國小、鹿

港國小、文開國小、洛津國小、草港國小、頂番國小、東興國小、鹿東國小、管

嶼國小、西勢國小、大興國小、秀水國小、馬興國小、明正國小、溪湖國小、湖

西國小、湖東國小、湖南國小、湖北國小、埔鹽國小、好修國小、新水國小、埔

心國小、舊館國小、員林國小、育英國小、靜修國小、僑信國小、員東國小、饒

明國小、東山國小、青山國小、大村國小、村上國小、村東國小、永靖國小、永

興國小、福興國小、田中國小、三潭國小、新民國小、社頭國小、舊社國小、二

水國小、北斗國小、萬來國小、螺青國小、田尾國小、南鎮國小、埤頭國小、合

興國小、溪州國小、成功國小、二林國小、中正國小、萬興國小、大城國小、竹

塘國小、王功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縣教師研習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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